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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  點：核能安全委員會 2 樓會議室 

三、主  席：張似瑮 

四、出席委員：王朝正、王雲哲、王詩涵、吳文方、吳瑞南、周元昉、

馬國鳳、張  欣、黃俊能、潘  欽、蔡克銓、歐陽汎怡、

顏秀慧(註：委員排序依筆畫遞增) 

五、列席人員： 

    核 安 會：黃俊源、高 斌、趙衛武、林繼統、許明童、吳景輝、 

              朱亦丹、黃朝群、臧逸群、張明倉、黃郁仁、王聖舜、 

              江建鋒、王文志 

    台電公司：康哲誠、彭富福、廖瑞鶯、林願興、顏昌發、陳孟仁、 

              吳思穎、葉久萱、許婷惟 

六、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請核安會將本次會議各委員提供之諮詢意見，納入後續核電廠監

督管制之參考。 

本次會議決議：同意結案。 

(二)請核安會持續督促台電公司積極推動乾貯設施，並且確實執行現

場查證作業，以確保核電廠除役工作能依相關作業程序達到安全

品質之要求。 

本次會議決議：同意結案。 

(三)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請說明核一廠室外乾貯熱測試之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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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今(113)年 4 月 3 日花蓮地震，請說明是否有燃料池溢

出或是變壓器等相關設備受到損害？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本公司目前規劃核一廠室外乾貯，若能依時程順利取得新北

市政府核發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則預估可於 9 月底進行用

過核子燃料裝填入密封鋼筒之熱測試作業。 

2. 4 月 3 日花蓮地震當天僅核一廠用過燃料池水有溢出情形，

另對於變壓器部分，核一、二及三廠均無受到損害。 

委員發言紀要： 

1. 針對地震儀之維護，如何強化？地震儀是否有相關自動連鎖

系統？ 

2. 國內核能電廠是否有受到今(113)年 8 月 8 日日本宮崎地震

之影響？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地震儀維護強化，4 月 3 日花蓮地震後經檢視核一、二

廠地震儀紀錄，發現部分顯示有雜訊存在之情形，本公司已

請國家地震中心相關人員赴現場查看，後續相關改善評估報

告已送核安會進行審查；此外，弱震儀皆無相關自動連鎖系

統，但核電廠另設有強震自動急停連鎖系統(核一、二廠因已

停止運轉進入除役期間，故此連鎖功能已無須維持可用)。 

2. 有關 8月 8日日本宮崎地震，本公司於第一時間有掌握震央

附近(伊方、川內地區)3 座核能電廠並無相關影響運轉事件

傳出；另對於日本預估沖繩群島地區有 20公分海嘯，本公司

亦於第一時間要求核一、二廠注意海水泵室周圍水面變化，

經後續觀察，對國內核能電廠沒有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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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 針對 4月 3日花蓮地震，如何防範用過燃料池水溢出？本次

溢出池水占該燃料池水總量比率多少？ 

2. 4 月 3 日花蓮地震後續是否有相關報告書，記錄核能電廠當

時所接收到之震波訊號，以及當下所衍生各種狀況如何解決？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用過燃料池水溢出部分，核一、二及三廠用過燃料池周

圍均設有擋水板，防止池水受地震晃動而溢出，而核一廠用

過燃料池有別核二、三廠之設計，其於池水上方池壁處設有

通風口，故池水即經由通風管路溢出，再由電廠既有廢液處

理系統收集並集中處理。另有關溢出池水，兩部機估算分別

約為 1,300公升及 2,200公升。 

2. 核能電廠相關地震儀被引動後，本公司依規定須提出特別報

告送核安會進行審查，若有相關震波紀錄異常則需對核安會

進一步說明其肇因。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1. 本會當日有請台電公司初估溢出池水占總量比，約各佔燃料

池水總量之 0.1%及 0.2%。 

2. 鑒於委員非常關心 4 月 3日花蓮地震對於核能電廠之影響，

建議下次本諮詢會議召開時，再針對該地震相關資訊進行彙

總報告。 

主席裁示： 

    請台電公司就 4 月 3日花蓮地震對於核能電廠之影響及

委員所關切問題，於下次會議召開時提出完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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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告事項： 

(一)核三廠 1、2 號機現況及除役準備作業之規劃與辦理情形(略) 

(二)核三廠 1、2 號機現況及除役準備作業之核安會管制作為(略) 

(三)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請說明目前核三廠除役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進展，以及

除役相關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準備情形。 

2. 請台電公司說明核三廠乾貯設施進展及預計完成時程。 

3. 若政府近期能源政策有所轉變，台電公司是否有為核三廠延

役之可能，預作相關準備？是否對於美國 Palisades 核能電廠

進入除役階段後再重啟運轉計畫有所了解？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經濟部將於 8 月 20 日召開核三廠環境影響評估二階環評的

現勘公聽會，本公司將依其會議紀錄結果修正核三廠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後續再將前述修正內容正式送經濟部轉

環境部進行審查；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部分，除役拆除作業所

衍生之廢棄物若要離廠，核三廠將比照營運期間作法，依環

境部相關法規申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2. 核三廠室內乾貯設施之建置規劃，目前本公司已將招標規範

公開閱覽，並對關心該議題之相關人士進行溝通及釐清，後

續將再就部分調整後之招標規範進行招標程序作業；若順利，

將於 119 年完成核三廠室內乾貯設施之建置。 

3. 有關延役與否，本公司目前仍遵照政府非核家園政策來執行，

因此目前尚無向相關單位申請核能電廠延役之準備；另有關

Palisades 核能電廠，因立委針對此議題有所關切且與核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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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壓水式核反應爐，故本公司的確有掌握相關訊息，並就

其法規面進行了解。 

委員發言紀要： 

1. 建議台電公司就核三廠兩部機組對於台灣電力及碳排減量等

客觀數據，進行相關資料統計以具體展現其歷史貢獻。 

2. 有關核三廠除役各項作業執行前之人員訓練時數規劃，對應

之課程內容是否足夠？另針對前述之核安會管制時程(至 139

年 5 月)與核三廠預計完成訓練時程(113 年底)之相稱性，請

核安會說明。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核三廠相關資料統計，感謝委員之建議。 

2. 本公司依除役計畫各階段須訓練之科目來執行，目前訓練內

容係為除役過渡階段業務需求所規劃，其訓練時數符合課程

要求。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本會針對除役訓練之管制時程是含括核三廠除役期間

25 年，即本會管制時程至 139 年 5 月止；核三廠 113 年底之

訓練時程，係為除役計畫第一階段(除役過渡階段)所規劃。 

委員發言紀要： 

1. 針對保安警力、消防相關人員及設備，於除役期間是否有降

編及演練的規劃？ 

2. 考量除役期間將有相關廠商人員併同重機械或破壞性設備進

入電廠，電廠對於前述人員之背景如何篩選過濾？ 

3. 針對核三廠 2 號機預定於今(113)年 10 月下旬進行第 28 次

大修作業並規劃於 11 月底完成，隨即運轉發電至執照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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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過約莫為 6 個月，是否能透過燃料更換策略來遞延大修

起始時間？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目前國內已進入除役期間之核一、二廠，其用過燃料均尚未

完全移出爐心，且核三廠仍有一部機組在運轉發電，故保安

警力、消防相關人員及設備之運作，均與運轉期間無異。 

2. 本公司針對進廠之承攬商有相關作業規定進行管理，包括現

場環境及施作規定等訓練，參考核一廠近期除役拆除作業之

經驗，應可沿用本公司過去運轉中核能電廠之管理機制，必

要時亦會執行尿液篩檢。 

3. 有關遞延大修起始時間，本公司為配合國內用電需求，必須

在大修排程前一年預先擬定且後續必須按照該計畫執行，若

核三廠臨時變更大修時程則會增加本公司電力調度難度，並

且會造成核三廠大修承攬商人力及材料調度困難。 

委員發言紀要： 

1. 除了保警及消防人力外，其餘人員編制是否受除役影響而調

整？ 

2. 請說明核三廠廠房內放射性設備拆除之規劃時程。 

3. 針對核三廠 1 號機功率遞減運轉至運轉執照屆期，請說明該

運轉操作程序(程序書)是如何審定？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回顧核一廠經驗，綜觀電廠總體人力編制的確有下降情形，

其中以屆齡退休為主因。若相關職務需求有所空缺，本公司

可透過公司內部人員調度方式進行調整，另外本公司亦會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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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營運中電廠人員(維護、運轉)與除役期間電廠人員之主要

特性(廢料處理、保健物理)進行適度調配。 

2. 核三廠雖於運轉執照屆期後即可將用過燃料全數移出爐心，

然考量於實質進行拆除作業前須完成相關先備條件，例如建

置廢棄物處理區域(WMA)所需之除污與量測設備、興建低放

射性廢棄物貯存庫，以及拆除作業計畫送核安會核備等工作

項目，故核三廠近期應不會執行廠房內放射性設備拆除作業；

若後續能依目前除役計畫所規劃時程順利展開，則預計將於

進入除役期間8年後，即可進行廠房內放射性設備拆除作業。 

3. 核安會對本公司核能電廠係就法規層面進行管控，例如終期

安全分析報告(FSAR)或是技術規範(TS)，核能電廠透過運轉

審查委員會(SORC)進行審定或修訂以符合相關法規。本公司

亦透過內部稽核組織(核安處駐廠安全小組)對核能電廠進行

常態性稽查，以確認電廠依程序書內容據以執行，若發現有

異常情形亦會請電廠精進並進行必要修改。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針對電廠審定程序書，可分為行政管理、技術、測試及

改善…等類別，均係由電廠 SORC 進行審查，其中不涉及法

規要求之變動事項內容，電廠可依設備/系統原廠家所提供之

資訊或是運轉經驗進行核定；若有須陳報本會進行審查之案

件，本會亦會視需要檢視相關程序書，來釐清是否影響相關

設備或是既有操作程序。本次核三廠1號機功率遞減運轉案，

係依既有運轉操作程序(程序書)執行，在機組執行功率遞減

運轉時，本會駐廠視察人員亦進行現場查核。另外，本會於

駐廠視察或專案視察期間，若發現程序書有不符合規定或是

執行異常情形時，會請電廠再釐清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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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 針對核三廠 1 號機本次功率遞減運轉趨勢曲線，請台電公司

澄清是否亦適用於核三廠 2 號機？為何所參考之電廠降載後

穩定運轉功率，均高於本次實際執行情形？本次功率趨勢曲

線如何決定？ 

2. 對於核三廠之定期功能測試參數隨機組長時間運轉，而有進

行調整精進之情形，建議電廠對於老化導致對整體系統之影

響情境，應謹慎看待。 

3. 鑒於核三廠兩部機組已分別處於除役停機與運轉發電狀態，

建議台電公司仍需慎防運轉人員因操作慣性導致人為疏失之

情境。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核三廠 1 號機是藉由不改變該運轉週期所核准之燃料總燃耗

限值，向核安會提出功率遞減運轉至運轉執照屆期日之申請，

故 2 號機不適用本次相同之功率遞減運轉趨勢曲線。對於個

別電廠降載後穩定運轉功率之差異性，係因本次除依原廠家

建議於特定功率區間進行快速降載外，亦經實際驗證主蒸汽

管路特定頻率微幅振動之現象是於功率降至 78%消失。本次

功率趨勢曲線由滿載遞減降至 90%左右，再由 90%於 2 小時

內降至 78%，隨後再次遞減運轉至發電機解聯。 

2. 有關老化對於相關參數可能影響，感謝委員之建議。 

3. 感謝委員提醒，本公司對於目前兩部機組處於不同組態，將

持續要求相關人員先行確認機組及相關設備正確性才進行操

作、維護等作業，電廠方面亦已於 1 號機除役停機後，即針

對相關重要設備操作之開關/按鈕進行實體隔離及明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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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1. 有關除役期間品質保證作業實質內容為何？另於核三廠除役

作業跨部門之組織規劃內容，為何未見品質保證作業小組？ 

2. 有關高輻射劑量之除役拆除作業，目前台電公司規劃是採人

工方式，抑或引進人工智慧(AI)或是機器人作為輔助？ 

3. 針對爐心用過燃料移出時程規劃，核三廠與核一、二廠對比

是較為順利。請台電公司說明對於其後續除役規劃排程有何

差異？另請核安會核管組說明在管制層面上是否亦有所差異？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除役期間品質保證作業實質內容，核能電廠從建廠到運

轉階段，皆受法規要求須有相應之品質保證作業方案及組織

架構，進入除役期間亦同，另視需要調整以符合相關品質保

證要求並據以執行。 

2. 有關用過燃料的安全管制，對於除役期間爐心及用過燃料池

仍有用過燃料之核能機組，本會仍就電廠須維持運轉之系統

設備維護管理作業進行管制監督，以確保用過燃料安全；核

三廠依規劃順利將爐心用過燃料均移出至用過燃料池後，本

會將持續監督電廠對用過燃料池之用過燃料安全相關維護管

理作業。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品質保證作業小組，係建置於本公司核安處。 

2. 核一廠近期針對較未受污染之設備進行除役拆除，係以人工

作業執行，本公司對於較低輻射劑量之除役拆除作業規劃亦

同。對於國際間除役拆除之經驗，本公司仍持續汲取，但目

前尚未收集到國際間有使用 AI 作為除役模擬應用之案例。

機器人方面，確實是有依個別情境設計成特殊工具進行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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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未來可能在自動化相關設計方面，進一步比較國際經

驗後再做相應規劃。 

3. 主要差異在於核三廠能先將用過燃料移出爐心後再進行拆除

作業，而核一、二廠係因爐心仍有用過燃料，故須在符合核

安會所核准之比照運轉期間組態規範及架構下，進行相關拆

除作業。 

委員發言紀要： 

1. 核能電廠爐心用過燃料淨空後，核安會是否仍會規劃執行核

安演習？ 

2. 對於仍有用過燃料貯存之除役核能機組，建議仍建立相關安

全度評估項目，並將老化等因素納入。 

3. 考量爐心用過燃料淨空時程及國際間除役完成實例，核三廠

是否有可能比核一、二廠提早完成除役？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核三廠規劃機組運轉執照屆期後即將爐心用過燃料全數

移出至用過燃料池貯存，其用過燃料之衰變熱功率仍較高，

基於技術風險之考量，本會目前規劃將以燃料池做為核安演

習標的，後續依其演習結果及風險評估再決定是否繼續執行

核安演習。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有關安全度評估，本公司目前已有在執行並將完成之項目送

至核安會進行相關審查。 

2. 核三廠爐心用過燃料移出時程相較核一、二廠順利，且能參

考核一、二廠之除役相關經驗，故核三廠若從二次側汽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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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開始進行拆除作業，則核三廠之實質除役進度有可能較快

一些。 

八、決議事項： 

(一)請核安會將本次會議各委員提供之諮詢意見，納入後續核三廠機

組運轉安全及除役管制之參考。 

(二)請核安會參考核一、二廠除役管制經驗，持續督促台電公司確實

依據核三廠除役計畫落實除役準備作業；並嚴格管制運轉中機

組，以確保安全。 

(三)請台電公司就 4月 3日花蓮地震對於核能電廠之影響及委員所關

切問題，於下次會議召開時提出完整報告。 

九、散會：下午 16 時 05 分。 


